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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内蒙古贝德堡健身体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袁怡然与你单位劳动报酬、赔偿

金争议案件（新劳仲案字〔2023〕63 号）；本院受

理郑海滨与你单位劳动报酬、赔偿金争议案件

（新劳仲案字〔2023〕64 号）；本院受理乌云娜与

你单位劳动报酬、赔偿金争议案件（新劳仲案字

〔2023〕65 号），因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根据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

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开庭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等仲裁材料。现定

于 2023 年 4 月 15 日上午 9 时在呼和浩特市通道

北街与快速路交汇处东南角（原呼运大院元福

酒店楼）三楼仲裁庭开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

的，本院将作缺席裁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请于开庭后 15 日内来本院领

取裁决书，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劳动争议仲裁院
2023年3月10日

■ 公告

内蒙古博奇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申请人赵肖奇与被申请人内蒙古

博奇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玉劳人

仲字［2023］86号），申请人赵肖奇请求被申请人内

蒙古博奇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劳动报酬等各

项费用合计：19358.93 元。因无法与你单位取得

联系，通过直接和邮寄等方式都无法送达，现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本案答辩通知书、组开庭通知书、申

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等仲裁资料，本委定于2023

年5月6日上午9时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二楼仲裁庭开庭审理（地址：呼市

玉泉区云中路10号，联系人：张登晓，电话：0471-

5611905）开庭审理此案。

现予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

裁决。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3月10日

■ 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蒙东能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52500676941601U，注册资本：30000

万人民币）和锡林郭勒蒙东锗业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25006706924641，注册资本：

20000万人民币）的相关决议，蒙东能源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吸收合并锡林郭勒蒙东锗业科技有限公

司。吸收合并后，蒙东能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存

续，注册资本保持不变，锡林郭勒蒙东锗业科技有

限公司将依法注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吸收合并后锡林郭勒蒙东锗业科技有

限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均由存续的蒙东能源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承继。各债权人请自接到通知书之

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申报债权。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吸收合

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联系人：苑玉君

联系电话：15849926606

蒙东能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3月10日

■ 公告

被继承人张振荣的合法继承人及受遗赠人：
被继承人张振荣（男，1922年9月9日出生）的

遗嘱继承人张连富于2023年3月1日向我处提出

遗嘱继承公证申请，并称：被继承人张振荣于2006

年7月13日在包头市东河区公证处（现内蒙古自

治区包头市安泰公证处）立有一份公证遗嘱，遗嘱

内容为张振荣将位于东河区站二街8楼13号楼房

在其去世后指定由三子张连富一人继承。现张振

荣已于2014年1月22日去世，我处受理此遗嘱继

承公证申请后，特向被继承人张振荣的所有合法

继承人及受遗赠人发出公告，请持有与张振荣的

公证遗嘱相对抗的其他遗嘱的合法继承人及受遗

赠人，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我处提交该遗嘱，如

在期限内未向我处提交，公告期限届满，我处将为

张连富出具遗嘱继承公证书。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方正公证处
2023年3月10日

■ 公告

内蒙古意格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牛广华与你单位劳动报酬、赔偿金、

社会保险案件（新劳仲案字〔2022〕766号），因无法

与你单位取得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

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答辩通

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等仲裁

材料。现定于2023年4月22日上午9时在呼和浩

特市通道北街与快速路交汇处东南角（原呼运大

院元福酒店楼）三楼仲裁庭开庭，无正当理由不到

庭的，本院将作缺席裁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请于开庭后15日内来本院领取

裁决书，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劳动争议仲裁院
2023年3月10日

■ 公告

被继承人常福祥的合法继承人及受遗赠人：
被继承人常福祥（男，1944年3月15日出生）的

遗嘱继承人常亮于2022年9月2日向我处提出遗

嘱继承公证申请，并称常福祥于2020年7月15日

在我处立有一份公证遗嘱，遗嘱内容为常福祥将其

名下的财产：房屋的相关财产权利，位于青山区

110国道以南环城铁路以北赵家店南村青福新城

3-2107的房屋壹套，建筑面积：95.88平方来，《包

头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16-0017080，

在其去世后将上述财产属于自己的份额全部留给

常亮（公民身份号码：150204197409020615）个人所

有。现常福祥已于2020年8月8日死亡，我处受理

此遗嘱继承公证申请后，特发出公告，请持有与常

亮的公证遗嘱相对抗的其他遗嘱的合法继承人及

受遗赠人，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我处提交该遗

嘱，如在期限内未向我处提交，公告期限届满后，我

处将为常亮出具遗嘱继承公证书。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方正公证处
2023年3月10日

■ 遗失声明

内蒙古万方交通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基本存款

账户密码本，核准号：J1910006999002，开户行：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营业部，账号：

471900220610909，特此声明。

李涛《出生医学证明》，性别：男，出生日期：

2005年3月10日，生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医院，母

亲 ：赵 国 华 ，父 亲 ：李 如 俊 ，出 生 证 编 号 ：

F150009578，声明作废。

不慎将内蒙古自治区检察机关工作证丢失，

姓名：高润英；单位：乌审旗人民检察院；职务：第

二检察部副主任；编号：G15060307，声明作废。

不慎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法院诉讼费专用票

据（黄色联）丢失，交款人：杨爱枝，案号（2022）内

0622民初1725号，票号码：0032195501，金额：2450

元。特此声明作废。

2023年3月10日

■ 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2023年3月17

日上午 10 时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

org.cn/）公开拍卖“位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中山西

路以北、文化宫路以西工人文化宫南侧停车场经

营权”，经营期限为 1 年，停车场占地面积约

1168.58 平方米，现有停车位 43 个，起拍价 139，

095.00元，参拍保证金2万元。

说明：（1）、拍卖标的以现状拍卖，竞买人参拍

前必须实地勘察标的实物，并落实相关管理部门

关于停车场经营管理资质审批的相关法律法规及

委托方的具体要求；（2）、展示及报名从即日起至

2023 年 3 月 16 日 17 时；（3）、竞买人必须具备经

营、管理停车场业务的相关资质，且不得与委托方

单位职工有关联（竞买人报名时需提供委托方出

具的相关证明文件），否则将视为无效；（4）、竞买

人应于拍卖会前在网上进行实名登记注册，到我

公司签署相关报名文件并通过网上办理竞买登记

手续；（5）、竞买人参拍前应仔细阅读并遵守《拍卖

规 则》《竞 买 须 知》；（6）、联 系 方 式 ：0471-

6686599，18647120017；（7）、联系人：牛先生。

内蒙古嘉得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3月10日

■ 公告

北京轻呼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尹静与你单位劳动报酬争议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新劳仲裁字［2022］第 327 号更正决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逾期不起诉，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劳动争议仲裁院

2023年3月10日

分 类 信 息

赵瑞敏：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诉赵瑞敏保证保险

合同纠纷一案，（2023）内0125民初274号，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23年3月10日

吕淑芳：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诉吕淑芳保证保险

合同纠纷一案，（2023）内0125民初357号，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23年3月10日

李来钱、卢智明、李少珍、党建龙、王利俊、张

志平、王俊强、刘丽女、居瑶、郝富贵、范建林、

史志军、邱红霞、高五宁、闫宝宝、陈文英、李

月证、候二、郭玉梅、史利敏、贾会峰、王慧春、

付慧、王平、曾瑞华、陈利勇、马勇强、皇甫金

贵、杨秀峰、戎爱平：

本院在执行和林格尔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内蒙

古众鑫融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变

更为案件申请执行人，经本院审查，已审查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执行裁定

书，裁定如下：变更内蒙古众鑫融合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

日内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人民法院

2023年3月10日

高建国、吴艳琴：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庆源安华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诉被告高建国、吴艳琴金融

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因你们不在户籍所

在地，也无其他联系方式，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诉讼须知、举证须知，限你们在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庭办公室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土默

特左旗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诉讼请求如下：

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高建国、吴艳琴偿还原

告借款本金20000元，利息及逾期利息10309.

99元，本息共计30309. 99元（其中利息及逾期

利息从 2017 年 3 月 24 日始至 2022 年 6 月 29

日，并按合同约定支付从2022年6月30日起

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逾期利息等）。

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3月10日

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与

重庆富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受托资产转让

协议，将下列借款人、抵押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抵

押物的抵押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重庆富城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由原抵押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602683406375F ；法定代表人：贾澜波；联系

方式：0477-3984304）将抵押权依法变更给重庆富

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5MA5UG47C4K；法定代表人：赵冬梅；

联系方式：13658350903），转让方式为零星转让。

根据重庆富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安道尔

（天津）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将下

列借款人、抵押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抵押物的抵

押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安道尔（天津）科技

有限公司，由原抵押权人 重庆富诚资产管理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00105MA5UG47C4K；法定代表人：赵冬梅；

联系方式：13658350903）将抵押权依法变更给安

道尔（天津）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222MA05LGUT84；法定代表人：李爱军；联

系方式：18020028337），转让方式为零星转让。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抵押人和担保

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抵押人、担保人或借款人、

抵押人和担保人的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向安道

尔（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

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

算责任）。

特此公告。

1. 借 款 人 （ 身 份 证 号 ） ：许 军

（152722197602281819）；借 款 本 息（ 元 ）：

712589.27；贷款合同编号：129999100588005916；

共 同 还 款 人 姓 名（身 份 证 号）：李 晓 莎

（150121198205260364）；共同抵押人姓名（身份

证号）：许计儿（152722195410061812）、蔺润花

（152722195607031828）：抵 押 合 同 编 号 ：

129999100588005916-02；

2. 借 款 人（ 身 份 证 号 ）：武 慧 军

（152722198007051511）；借 款 本 息（ 元 ）：

348972.81；贷款合同编号：129999100588002698；

共 同 还 款 人 姓 名（身 份 证 号）：郭 占 琴

（15030219810817452X）

抵押物信息。1.（许军）坐落：东胜区白天马路

1号街坊5号楼1单元201；房屋产权证号：鄂房权证

东胜区字第056430号；房屋所有人：许计儿；他项

权证号：鄂房他证东胜区字第109041300164号；原

他项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支行；

变更后他项权人：安道尔（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
重庆富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安道尔（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0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